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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銀行香港分行收費標準修訂對照表 

項目 修改後 修改前 說明 

支票及存

款 

*銀行證明  *銀行證明  新增項目 

1. 資信證明(需在本行 

開戶往來三個月以上) 

2. 存款餘額證明 

 

3. 會計師函證 

4. 帳戶產品明細證明(辦

理繼承所需)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第二份起每份 HKD100/USD13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第二份起每份 HKD100/USD13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1. 資信證明(需在本行 

開戶往來三個月以上) 

2. 存款餘額證明 

 

3. 會計師函證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第二份起每份 HKD100/USD13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第二份起每份 HKD100/USD13 

每份 HKD250/USD32 

 


